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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為兼顧企業籌資需求及投資人權益保障，金管會持續檢討及修訂初次上市（櫃）掛

牌規定、承銷相關制度及下市（櫃）監理制度，以吸引優質企業於我國上市掛牌，保障

股東權益並強化我國資本市場競爭力。另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

事項規定，提升資訊揭露品質及透明度，俾益投資人決策判斷參考。本期月刊特以「營

造友善之企業掛牌環境，並強化資訊揭露」為主題，由本局許稽核致德與楊專員雅智撰

寫「企業申請初次上市（櫃）掛牌及承銷制度之近期改革措施」，曾科長煌鈞與陳專員

怡秀撰寫「企業下市 ( 櫃 ) 制度之近期改革措施」及吳專員吟咨與林科員彩如撰寫「淺

談公開發行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近期修正重」等三篇專題，以饗讀

者。

第一篇作者主要係介紹我國企業申請初次上市（櫃）掛牌條件及承銷制度之近期改

革措施，內容包括「增訂大型無獲利企業上市（櫃）掛牌條件」及「引進基石投資人制

度」等，說明主管機關為吸引大型新創公司來台掛牌，增加企業申請上市（櫃）彈性，

及開放新創公司之大型初次上市（櫃）承銷案件，引進基石投資人制度，同時研擬保護

一般投資人權益之相關配套措施。期持續積極支援產業發展，適時檢討相關規定，以建

置符合企業實務需求之友善資本市場，並擴大我國資本市場規模。

第二篇作者主要係介紹我國上市（櫃）公司終止有價證券上市或櫃檯買賣之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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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以及近期下市（櫃）制度之監理改革措施，文中說明自願及非自願下市（櫃）之新

規定，包括公司自願下市（櫃）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以提供小股東投票及表達意見之

權利；對於營運狀況不佳之上市（櫃）公司，給予一定期間提升其經營績效，如未能改

善者，則終止其有價證券上市（櫃）等，以強化上市（櫃）公司股東權益之保障。

第三篇作者主要介紹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司募集發行有價

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近期修正重點，文中說明該二準則之沿革、規範架構

及近年修正之主要內容，期透過資訊揭露品質及透明度的提升，提供投資人攸關資訊作

為投資決策判斷參考，並形成市場監督力量，引導企業強化公司治理，未來將透過完備

法制、企業自律及市場監督三者之共同力量，形塑良好公司治理文化，提升我國資本市

場之國際競爭力。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公告經營外國有價證券投資顧問業務者提供顧問外國有價證

券之種類與範圍、公告為防治控制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需要各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進入

股東會會場應配合之措施、發布證券交易法第 45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令及修正「會計

師懲戒委員會與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規則」部分條文等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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